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

企业异议处理规程

（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及各地市中心支行受理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以下简称“对接平台”）信用信息异议处理业务，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及其他相关法规要求，特制订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指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及各地市中心支行。本规程适用于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通过现场服务方式向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经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的经办人提供异议处理业务。

第三条  从事异议处理业务及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诚实守信，不得危害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二章  异议申请与确认

    第四条  企业认为对接平台中其信息有误，可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经办人向查询信息的金融机构提出异议申请，由金融机构将异议申请材料转交所在地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企业也可直接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申请。

第五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提出异议申请的，应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异议事项佐证材料供查验，同时填写《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异议申请表》（见附件1）。

委托经办人代理提出异议申请的，应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见附件2）、异议事项佐证材料供查验，同时填写《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异议申请表》。

第六条  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应对接收的异议申请相关材料进行齐备性核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无法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或相关申请材料不全的，不予接收，并告知不予接收的原因。

第七条  金融机构受理异议申请后，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提交《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异议申请表》及其他备查资料。金融机构审查证件资料确认无误后，须加盖“与原件相符”章及异议受理机构业务章。

第八条  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受理异议申请后，应当向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说明异议处理的程序和处理时限。

第九条  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应设专人负责异议处理业务及相关活动，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企业提交异议申请。

第三章  异议核查与处理结果反馈

第十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自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答复异议申请人。

第十一条  异议信息由广东省信息中心（广东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运行管理机构）、信息提供单位、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共同核查。经核查，信息提供单位确认相关信息确有误的，由其予以更正，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应及时更新纠错信息；相关信息有争议的，可以登记简要声明。
第四章  档案管理

第十二条  人民银行应指定专人负责对所有异议处理业务相关档案资料整理、归档和保管。

档案资料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异议申请表》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以及信息提供者的书面反馈文件复印件等。

第十三条  对异议处理相关档案资料的借阅应严格限定范围。未经部门负责人书面审批，任何人不得擅自查询、借阅和复制档案资料。

第十四条  异议处理相关档案资料保管期限为三年，到期可对档案资料进行销毁。对档案资料的管理应遵照《中国人民银行档案管理规定》（银办发[2004]259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规程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异议申请表

         2.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附件1                                申请书编号：          
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

异议申请表

	

	异议申请人信息 

	借款人名称 
	

	机构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企业法定代表人（经办人）信息 

	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异议信息 

	异议信息所属机构 
	
	异议信息类型 
	

	异议信息描述: 

                                                             加盖企业公章处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受理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接收人签字 
	
	接收日期 
	

	注：1.以上所有项目为必填项。
2.该表一式两份，由异议申请人和接收机构分别保存。
3.提交此表后，视同企业授权异议受理机构及核查机构查询申请人的信用信息。

4.受理机构指接收异议申请材料的人行机构或金融机构。

5.接收人指接收异议申请材料的人行机构。

6.申请书编号由受理人行机构填写，填写规则：XX中支+日期（YYYYMMDD）+三位顺序号。


附件2

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兹授权            同志为（企业名称）            

                     代理人，其权限是办理本企业异议处理。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企业注册登记证件号码：                            ，代理人证件类型          证件号                    。
法定代表人签字：              

                                加盖企业公章处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承    诺

    以上委托证明书系企业法定代表人亲自签发，如有不实，代理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1.委托证明书需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2.委托证明书不得转让、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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